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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第一小題所涉爭點應屬民總以及身分法的綜合考題，更涉及實務意見與完整的基本觀念，難度較高且

不易處理，不過同學若有經常利用社會新聞進行演練，仍應可依循基礎法理解決；至於第二小題則較

為單純，同學應該能順利取得分數。 
第二題：為單純的申論題型，同學若有熟記債務不履行的類型與架構圖，並能夠有層次與架構的呈現答案，應

該可以取得不錯的分數。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甲、乙協議離婚，協議書載明「甲於某年月日前將座落某處房屋一戶過戶予乙」，乙據此請求

甲移轉該屋及基地，是否有理？甲如主張當初其主觀原意不包括基地，有無理由？（25分） 

答： 
協議離婚依現行民法規定(第1050條參照)除應以書面為之外，尚須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向戶政機關為離婚

登記後始生效力，而登記與否依現行實務(參75年最高法院第九次民事庭庭推會議決議)與立法理由之意見應屬

特別成立要件之一。 
(一)若甲乙之合意離婚已生效力，則某乙之主張有理由 

1.依題所示，本例中甲乙雖簽訂離婚協議書，但似未向戶政機關為登記，是故應不生離婚之效力，此時附

屬於離婚效力上之離婚協議內容自無拘束力可言。 
2.然而若本例甲乙有前往戶政機關進行登記，進一步問題將會涉及離婚此一身分行為得否附條件之爭議，

依國內通說之見解，身分行為附條件將使得該行為無效。然而本例中某乙所涉者乃為離婚協議中之給付

約定，與單純的離婚合意有所不同。 
3.離婚協議其性質上應區分兩部分判斷，其一為離婚的身分行為上合意，另一為離婚後同意履行一定給付

之合意，前者屬身分契約，後者則屬財產契約。是故司法院院字第1357號解釋意旨亦認為「民法親屬編

關於夫妻協議離婚契約。并無不適用附條件法律行為之規定」，因此某乙以協議書之內容作為給付請求

應屬有理由，並不會因此而無效。 
4.是故，若甲乙之合意離婚已生效力，某乙以離婚協議書內容為由主張履行給付義務應屬有理由。 

(二)某甲之主張應無理由 
1.本處涉及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問題，依民法第98條規定，意思表示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不得拘泥

於所使用之文字，因此協議書中雖載明「房屋」一字，但不得即以此文字為由主張僅需移轉房屋予乙。 
2.依甲乙協議離婚時之本意，所謂的房屋應係指房屋本身加上其所利基之土地，並無加以區分之主觀意

思，更何況，若某甲主張自始僅有移轉房屋且不包括基地之意思，難道其本意中同時有將土地出租於某

乙之意思？此點亦使人甚難認同。 
3.綜上，某甲之主張與當事人意思表示之真意不符，應屬無理由。 

 
【高分閱讀】 

鄭律師，《民法講義》第一回、第四回。 

 

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遲延時，請問依我國民法之規定，債權人為保障其權益，得為

如何之主張？（25分） 

答： 
我國民法中有關給付遲延之規定雖於民法債編各論中分有規定，然其既屬債務不履行之類型之一，故於債編總

則中第229條以下有共同規定，以下針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情況作說明： 
(一)債權人得主張遲延所生損害之賠償 

1.依第231條規定，債務人遲延時，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且在遲延的情況下，縱使係因

不可抗力所生之損害，債務人亦應負責。惟債務人若能證明縱不遲延給付，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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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賠償責任。 
2.因此，在債權人繼續請求債務人進行給付前，得先向其主張因遲延所生損害之賠償。 

(二)債務人之給付義務不消滅 
1.此時債務人於遲延後仍可完成其給付義務並滿足者，將不再有其他責任。惟若債務人遲延後之給付對債

權人已無利益者，債權人自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因不履行而生之損害賠償(第232條參照)。 
2.除此之外，債權人亦可因給付遲延而主張解除契約，此將因定期(第255條)與不定期(第254條)之債而有所

不同，一旦債權人解除契約後雙方便負回復原狀之義務(第259條)，且不影響債權人原有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第260條)。 
 

【高分閱讀】 

鄭律師，《民法講義》第三回。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B）1 甲行走人行道，遭乙之獵犬攻擊，甲以雨傘將獵犬擊傷，甲得主張： 

(1)正當防衛 (2)緊急避難 (3)自助行為 (4)無過失行為 
（A）2 甲無代理權，卻以乙之代理人名義與丙訂定契約，其契約效力為何？  

(1)效力未定 (2)無效 (3)得撤銷 (4)有效 
（B）3 代理人代理本人之法律行為，應以何人名義為之？  

(1)代理人 (2)本人 (3)本人及代理人 (4)視本人是否有行為能力而定 
（B）4 下列何種撤銷，發生溯及效力？  

(1)受監護宣告之撤銷 (2)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 (3)結婚之撤銷 (4)法人設立許可之撤銷 
（D）5 甲、乙簽訂中古車買賣契約書，明定價金「五萬九仟一佰元」，但另一條款「價金51,900

元，分三期繳納」，嗣後雙方就價金爭執，問法院應如何處理？  
(1)依五萬九仟一佰元為準 (2)依51,900元為準 (3)契約不明確無效 (4)先探求雙方真意 

（B）6 甲向乙購買油畫，擬贈丙作為結婚禮物，不意丙已離婚，問甲、乙之契約效力如何？  
(1)無效 (2)有效 (3)效力未定 (4)得撤銷 

（D）7 合夥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是否應負責？  
(1)依契約約定 (2)視情況而定 (3)不必負責 (4)仍應負責 

（B）8 以特約免除或限制承攬人關於工作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如承攬人故意不告知其瑕疵，其特約

之效力如何？  
(1)有效 (2)無效 (3)效力未定 (4)得撤銷 

（D）9 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契約，在民法上之意義為

何？  
(1)居間 (2)行紀 (3)消費借貸 (4)使用借貸 

（A）10 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理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履行，是否有

直接請求權？  
(1)有 (2)無 (3)視情況而定 (4)依契約而定 

（A）11 合會之會首及會員，是否以自然人為限？  
(1)以自然人為限 (2)以法人為限 (3)自然人或法人均可 (4)以有限公司為限 

（D）12 買回之期限，不得超過多久？ 
(1)1年 (2)2年 (3)3年 (4)5年 

（A）13 下列何項遺失物，遺失人不得向善意受讓人請求返還？  
(1)無記名證券 (2)珠寶 (3)古玩 (4)記名證券 

（B）14 甲善意在拍賣市場買到乙遺失之A錶時，下列有關乙回復A錶之敘述，何者正確？  



高上高普特考 www.get.com.tw/goldensun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 2號 8樓 02-23318268 
【中壢】中壢市中山路 100 號 14 樓 03-4256899      【台中】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31-3 號 1 樓‧04-22298699

【台南】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47 號 3 樓之 1‧06-2235868 【高雄】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308 號 8 樓‧07-2358996

【另有淡水‧三峽‧林口‧羅東‧中壢‧逢甲‧東海‧中技】 

 

 

 10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1)乙不得向甲請求回復A錶 (2)乙非償還甲支付之價金，不得回復A錶 
(3)乙非償還甲支付之價金之半數，不得回復A錶 (4)乙無庸支付價金，即得回復A錶 

（B）15 下列何種物權，僅得依法律規定發生？  
(1)抵押權 (2)留置權 (3)地上權 (4)地役權 

（C）16 關於物權人之權利，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1)抵押人得將抵押物轉讓 (2)典權人得將典物轉典 
(3)抵押權人得將抵押物轉抵 (4)質權人得將質物轉質 

（B）17 下列何者非擔保物權之共通特性？  
(1)從屬性 (2)排他性 (3)不可分性 (4)物上代位性 

（D）18 甲（男）、乙（女）於民國95年3月訂定婚約並互為訂婚之贈與後，甲於同年6月再與丙

（女）訂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1)乙得解除與甲之婚約 (2)乙得請求甲返還贈與物 
(3)甲得請求乙返還贈與物 (4)乙得起訴請求甲與其結婚 

（C）19 甲（男）、乙（女）於民國（下同）88年在臺北結婚，93年5月間在異地認識丙（女），甲

自稱其未婚並與丙同居，甲、丙於94年3月3日在高雄結婚，甲、丙之婚姻效力為何？  
(1)有效 (2)得撤銷 (3)無效 (4)視為消滅 

（A）20 下列親屬間，何者須負「生活保持義務」之扶養義務？  
(1)配偶相互間 (2)兄弟姊妹相互間 (3)伯侄相互間 (4)家長家屬相互間 

（D）21 下列何者非留置權成立之積極要件？  
(1)須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 (2)須債權已屆清償期 
(3)須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連關係 (4)須動產之留置不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C）22 下列何種情形，為請求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之原因？  
(1)養子女因過失犯罪，受二年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 
(2)養子女因過失犯罪，受一年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 
(3)養子女因故意犯罪，受二年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 
(4)養子女因故意犯罪，受一年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 

（D）23 口授遺囑應於遺囑人死亡後多久期間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真偽？  
(1)6個月內 (2)5個月內 (3)4個月內 (4)3個月內 

（B）24 以下何人於清算被繼承人之財產時，無開具遺產清冊之問題？  
(1)遺囑執行人 (2)拋棄繼承之人 (3)法定限定繼承之人 (4)遺產管理之人 

（B）25 A男與B女結婚後，出國一年未回，B女在此期間跟C男認識交往並生下一子A1。請問依民

法規定，A1的法律地位如何？  
(1)A1既然是B女跟C男所生，與A男在法律上毫無關係 
(2)A1雖然是B女與C男所生，但在法律上仍然推定A1是A男的婚生子女 
(3)A1既然是B女與C男所生，由於B女跟C男沒有婚姻關係，因此A1是C男的非婚生子女 
(4)A1雖然是B女與C男所生，但只要A男不願意提起婚生子女否認之訴，A1永遠是A男的

婚生子女 
 


